附件1
项目负责人业绩奖项与所在企业
信用分调整系数对照表

	业绩奖项
	时效
	信用分调整系数

	鲁班奖或国家优质工程
	近3年
	1.00

	江苏省“扬子杯”优质工程
	近2年
	0.97

	江苏省标准化星级工地二星级及以上
	近2年
	0.94

	常州市“金龙杯”优质工程
	近1年
	0.91

	江苏省标准化星级工地一星级
或常州市标准化示范工地
	近1年
	0.88

	无奖项
	
	0.85


注：①投标项目负责人所获业绩必须与本招标项目的专业一致；②不在上述规定范围内的其他奖项一律不计；③时效以发文日期为准，一个项目同类奖项只记一个最高奖项。







附件 2
招标人信用承诺书

本单位为（项目标段名称）的招标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开展本次招投标活动，并作出承诺如下：
一、本项目的资金已落实，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在常州市工程交易系统7.0发布的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中的招标条件、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等资料均是真实准确的；设置的投标人资格条件、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审查办法、评标办法符合本项目特点，划分的标段和确定的工期科学合理，并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不存在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的情形，未设置以排斥投标人权利、免除招标人责任为目的的“霸王”条款。
三、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计价规定编制本项目的招标控制价，不存在故意压低招标控制价，价格严重偏离市场迫使投标人低价竞标以及限制潜在投标人的情形。
四、本项目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及所附合同如有违反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或条款，本单位将修改招标文件后重新招标，并自行承担与此相关的责任。
五、本单位与中标人将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不再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六、正确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招标人权利和义务，遵纪守法，清正廉洁，不徇私枉法，服从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接受社会监督。
七、以上是我单位真实意思的表示。若有违背上述承诺、存在违法违规、弄虚作假情形的，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失信惩戒。
本承诺书一经签订即作为中标合同的组成部分，对本单位组织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


    
[bookmark: _GoBack]招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投标人信用承诺书

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清楚知晓并参与（项目标段名称） 的招投标活动，并作出承诺如下：
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依规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动。
二、严格按照本次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资格要求提供相应投标资料，并在常州市工程交易系统7.0中录入的所有企业信息和上传的企业资料都是真实、有效、准确且合法的，没有弄虚作假的情形。
三、在参与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不存在任何围标串标活动，也不存在以他人名义投标的行为。
四、在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投标项目负责人无在建工程。
五、在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动中，若投标人或项目负责人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自愿放弃本次投标资格。
六、正确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投标人权利和义务，遵纪守法，清正廉洁，不徇私枉法，服从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接受社会监督。
七、以上承诺是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若有违背上述承诺，存在违法违规、弄虚作假情形的，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自愿接受招标人否决本单位的投标资格或中标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失信惩戒、扣除信用分。
本承诺书一经签订即作为中标合同的组成部分，对本单位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动的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